
试论我国刑法上犯罪结果的概念

段 立 文

刑法中的犯罪结果
,

或称危害结果
,

涉及刑法学领域诸多理论问题
,

与定罪量刑的关系甚

密
。

然而
,

由于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颇多争议
,

因而使刑法学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不能取得

共识
。

为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

对这一间题进行深入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

本文仅作尝

试
。

关于刑法上犯罪结果的定义
,

当前至少有八种观点
:

1
.

犯罪结果
,

就是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
,

或者具体的物质性的损害结果
。

①

2
.

在犯罪构成中所说的结果
,

是专指犯罪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的损害
。

②

3
.

犯罪结果
,

是指客观上已经发生的刑法第 10 条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
。

结果不在此

范围内或不是 由人的行为所造成的
,

如天灾事故等发生的结果
,

就不是这里说的犯罪结果
。

结

果不符合依法应受刑罚处分的
,

也不是这里所说的犯罪结果
。

③

4
.

犯罪结果的定义应当是犯罪行为侵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表现形式
,

即

犯罪客体的表现形式
。

认为把犯罪结果定义为
“

是犯罪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

害
, ”

与犯罪客体的定义
,

除表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再无任何实质上的不同
,

很难把二者清楚

地区别开来
。

甚至可以说
,

犯罪结果的一切含义均为犯罪客体所包含
。

④

_

5
.

把犯罪结果定义为
“

犯罪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所造成的损害
”

或定义为
“

犯罪

行为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
” ,

都有不足
。

认为从一般意义上 说
, “

结果
”

是指在一定

阶段事物发展的最后状态
。

这种状态可以是有形的
,

也可以是无形的
;
犯罪结果同样包括有形

的
,

也包括无形的
。

犯罪行为对物质性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是有形的
,

而对非物质性的社会

关系造成的损害则是无形的
。

因此
,

故意犯罪的犯罪结果的定义应表述为
,

犯罪行为对我国刑

法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实际危害和危险性
。

构成犯罪在客观方面并非以某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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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为充分必要条件
。

把犯罪的预备
、

犯罪未遂等行为规定为犯罪
,

并不是说这些行为已经造

成了实际危害
。

而仅表明
,

若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
,

就会对社会关系形成实际危害
,

所以
,

这种

危险性也是一种犯罪结果
。

①

6
.

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引起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法定现象事实
。

认为传统观点将犯罪

结果解释为
“

是犯罪行为对犯罪客体的损害
, ”

是无法恰当体现犯罪结果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之间的关系的
。

因为
,

如果说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
“

损害
”
了客体

,

而社会危害性则是犯罪行为
“

侵犯
”
了客体

,

那么
,

对于具体犯罪来说
, “

损害
”
客体和

“

侵犯
”

客体是相同的
。

这样就简单地在

犯罪结果与社会危害性之间划了等号
。

②

7
.

从哲学角度看
,

所谓结果
,

是指某一原因所引起的现象
,

它是
“

在一定行为阶段事物发展

所达到的最后状态
” 。

如杀人罪的发展过程中
,

行为人从预备实施到最后将人杀死
,

固然杀死了

人可谓达到了杀人这个
“
一定阶段事物发展所达到的最后状态

” ,

即产生 了结果
。

但是
,

在预备
、

中止及未遂这个
“
一定阶段

” ,

事物 (行为 )发展必然也要达到
“

最后状态
”

一即法律上称之日
“

犯

罪预备
” 、 “

中止
” 、 “
未遂

”

的这一状态
。

这一
“

状态
”
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

“

结果
” 。

③

8
.

危害结果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的结果
,

是行为人对刑法所保护的直接客体的终

极侵害
。

例如故意杀人罪的危害结果是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

这种观点强调了在故意犯罪

中
,

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社会危害性的主观判断和法律对危害结果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评价的

一致性
。

如果将危害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质理解为仅仅是立法者的一种客观评价
,

而不是行为人

所具有的主观判断
,

那末
,

行为人所预见的自己行为的
“

结果
”

就只能是一种中性 的的东西
,

并

不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

这就失去了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
。

④

仅从上述所列八种犯罪结果的定义来看
,

就足以说明我国法学界对犯罪结果的认识是很

不一致的
,

也是比较混乱的
。

不同的定义
,

涉及到对犯罪结果的存在范围
、

表现形式等等的不同

理解
,

即犯罪结果是存在于一切犯罪之中
,

还是只存在于一部分犯罪 (即所谓
“

实质犯罪
”
)之

中?犯罪结果仅表现为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一种情况
,

还是包括了可能发生损害结果的情

况 ? 如何理解犯罪未完成形态下的犯罪结果 ?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
,

笔者认为
,

研究我国刑法上的犯罪结果
,

应当明确

以下几个基本点
:

1
.

必须把犯罪结果的定义界定在基本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基点上
,

否则
,

会使犯罪结果丧

失其应有的规定性
,

导致理论研究的混乱
。

我国刑法 中的犯罪结果
,

有作为基本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结果
,

有作为加重结果犯 的结

果
,

前者决定犯罪的成立
,

后者决定刑罚的加重
。

刑法学把
“
犯罪结果

”

放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

一章中专列一节进行研究
,

说 明刑法学所关注的主要是决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犯罪结果
,

也即作

为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结果
,

而不是作为加重结果犯的犯罪结果
。

加重结果犯的犯罪结

果
,

是行为人在实施基本犯罪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超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
,

它不能改变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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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性质
,

只有依附于基本犯罪才能成立
,

其加重结果 只对适用刑罚有意义
。

有些同志在研究犯罪结果时
,

没有明确把基点放在基本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上
,

所以
,

把犯

罪结果的定义说成是
“

终极侵害
” , “

已经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
” , “

物质性的损害结果
”

等等
,

按

照这种定义的逻辑推理
,

犯罪结果当然包括了加重结果犯的结果在内
。

还有的同志在谈到犯罪

结果的意义时
,

除说明犯罪结果对犯罪成立的意义之外
,

又说犯罪结果的大小是量刑轻重的重

要依据
,

并以刑法第 1 34 条故意伤害罪的三种不同结果适用三个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为例
。

这里

显然是把基本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和加重结果犯的结果混为了一谈
。

笔者认为
,

这样理解是不

够严格的
,

容易造成混乱
。

2
.

必须明确
,

犯罪结果既可以表现为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
,

又可以表现为可能发生的

损害结果两种形式
。

传统观点把犯罪结果仅局限于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一种情况
,

而把可能发生的损害

结果排斥于犯罪结果之外
,

这是有失全面
、

不符合立法精神的
。

笔者认为
,

在不同的犯罪中
,

由

于犯罪构成的特点不同
,

犯罪结果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
。

在所有过失类犯罪中
,

犯罪结果只能表现为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一种情况
。

因为
,

这

类犯罪按照法律的规定
,

只有发生了严重危害结果犯罪才能成立
,

否则
,

不构成犯罪
。

在这类犯

罪中
,

犯罪的成立就意味着犯罪的完成
,

二者对犯罪结果的要求是同一标准
。

因此
,

在这类犯罪

中
,

犯罪结果除表现为 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之外
,

不可能存在损害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
。

在以一定的犯罪结果实际发生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某些故意犯罪中
,

犯罪结果也只可能

表现为法定的损害结果实际发生一种情况
。

如刑法第 1 26 条规定的挪用救灾
、

救济等特定款物

罪
,

法律明确规定
, “

情节严重
,

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 ,

才构成犯罪
,

否则
,

犯罪不能成立
。

在这类犯罪 中
,

犯罪结果也不可能存在损害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
。

有些犯罪
,

由于行为一经着手实施
,

犯罪结果就会同时出现
,

因此
,

在这些犯罪中
,

犯罪结

果一般也只能表现为损害结果实际发生一种情况
。

如当众 (非聋哑人 )发表反革命演讲
,

当众侮

辱
,

诽谤他人构成的犯罪
,

只要行为人话从 口出
,

或者当众施暴等
,

其危害结果就会同时出现
,

因此
,

犯罪结果不大可能表现为损害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
。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
,

有些同志不问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侮辱
、

诽谤罪实施的方法
,

场合等不同特点
,

一概将其视为上述情况
,

甚至

把所有所谓形式犯罪都视为上述情况
,

认为在这些犯罪中
,

只要行为一经着手实施犯罪结果就

会同时产生
,

这是不够确切的
。

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例
,

如果行为人不是采取当众发表反革

命演讲
,

而是乘夜深人静之时在某小巷张贴反革命标语
,

企图次日被人们看后产生不 良的政治

影响
,

但刚贴完反标准备离开现场时
,

恰被巡逻民警发现
,

即将反标撕掉
,

将行为人抓获
,

这里

的危害结果并未随着行为的实施同时出现
,

因此
,

其危害结果只是一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在有些故意犯罪中
,

由于犯罪从着手实施到完成
,

有一个发展过程
,

在此期间
,

如果犯罪顺

利完成
,

就意味着犯罪结果 已经实际发生
,

(所谓
“

行为犯
”

也不例外
,

后论 )如果由于主客观因

素的制约
,

犯罪没有完成
,

出现了犯罪的预备
、

未遂
、

中止等
,

就意味着犯罪结果没有实际发生
,

只具有一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因此
,

在这类犯罪中
,

犯罪结果既可表现为已经实际发生损害

结果的情况
,

也可表现为尚未实际发生
,

但可能发生损害结果的情况
。

在这类犯罪中
,

只要具备

犯罪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就标志犯罪的成立
,

犯罪结果的实际发生
,

标志犯罪的完成
。

这是

与前几种犯罪有所不同的特点
。

如果忽视这种犯罪的特点
,

把犯罪结果也视为实际发生的损害

结果一种情况
,

而无视犯罪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那末
,

法律处罚未完成形态的犯罪就失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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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据
。

应当指出
,

所谓犯罪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同有些同志把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几种结局本

身视为犯罪结果的含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

有些同志看到了传统观点关于犯罪结果的定义的不

足
,

试图肯定犯罪未完成形态也有犯罪结果的表现
,

这种思想无疑是积极的
,

但却简单地以哲

学上关于
“
结果

”

的一般定义取代刑法上
“

犯罪结果
”

的定义
,

把犯罪预备
、

未遂
、

中止几种未完

成状态本身视为犯罪结果
,

即所谓
“

一定阶段
”

的
“
最后状态

”

就是
“

结果
” ,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值得商榷的
。

犯罪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是相对于实际发生的标志犯罪完成形态的结果而言的
。

在这

里
,

犯罪结果的标准只有一个
,

区别仅在于已经实际发生还是可能发生
;
把未完成形态的结局

本身视为犯罪结果
,

就与实际发生的标志犯罪完成形态的结果之间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标准
。

前

者 (指犯罪结果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具有依附性
,

后者 (指未完成形态本身就是结果 )具有独立

性
。

如果以此观点分析司法实践 中的具体案件必然发生偏差
。

以故意杀人罪为例
,

这里可能发

生的犯罪结果只能是他人死亡的损害结果
,

对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并不是故意杀人罪 (未遂 )

客观构成要件的犯罪结果
。

如果把故意杀人未遂本身视为一 种犯罪结果
,

就等于把对他人造成

的人身伤害视为犯罪结果
。

这样势必破坏犯罪结果的规定性
,

故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
。

3
.

必须明确非物质性的损害结果也是犯罪
,

构成客观要件的犯罪结果
。

刑法学 中有一种根深蒂 固的传统观点
,

一方面承认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

会危害性
;承认犯罪结果是行为对犯罪客体的损害

,

犯罪结果与犯罪客体紧密联系
,

不
一

可分割
,

并且也承认犯罪结果因受侵害的客体的性质不同
,

分为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和非物质性的损害

结果
,

但是
,

又否认非物质性的损害结果是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结果
。

由此
,

动摇了犯罪结

果在犯罪构成 中的法律地位
,

导致了在区分犯罪未遂与既遂标准问题上的长期争论不休
。

如有

的论著从传统观点出发
,

认为
: “

危害结果同犯罪客体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

犯罪之所以具有

社会危害性
,

就是因为它能给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损害
。

如果一种行为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

会关系造成任何损害
,

刑法也就不可能把它规定为犯罪
。

危害结果虽然在犯罪构成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

但同犯罪客体
,

危害行为
、

责任年令
、

责任能力
、

罪过这些要件相比
,

却有不同的特点
。

上述这些要件缺少任何一个
,

就会使整个犯罪构成不能成立
,

也就不能认为是犯罪 ; 而缺乏危

害结果
,

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可以构成犯罪
” 。

① 又说犯罪的未遂等
“

只能存在于直接故意实施的

以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的犯罪之中
。 ’ , ②笔者 认为

,

前一引文中的前后意思是矛

盾的
,

不合逻辑的
。

既然危害结果与犯罪客体
“

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 ,

为什么犯罪客体是一

切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必备要件
,

而危害结果就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 ?既然没有犯罪

客体的损害
,

就没有犯罪
,

为什么
“

缺乏危害结果
,

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可以构成犯罪
” ?难道危害

结果
“

在犯罪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

可以
“

重要
”
到连在犯罪构成中的一席之地都成了问题

的地步 ! 危害结果同
“

犯罪客体
、

危害行为
、

责任年令
、

责任能力
、

罪过
”

等要件相 比
,

其
“

不同的

特点
”

竟究在什么地方 ? 总之
,

从这段引文的文字表述是很难得出危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要件

的结论的
。

后一引文
,

也是不够严格的
。

既然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

没有危害结果
,

犯罪就不能成立
,

何谈犯罪的未遂 ! 这里混淆了犯罪的成立和犯罪既遂的界限
。

实际 上
,

两段

引文的本意显然只承认物质性的损害结果是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结果
,

而否认非物质性

① ② .拓铭暄 毛编
: 《刑法学 》 (修订本 )

,

法律出版社 19 8 4 年 5 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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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结果是作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结果
。

笔者认为
,

上述这种认识是有悖立法精神的
。

纵观我国刑法总分则条文的规定
,

根本找不

到有非物质性损害结果不是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规定
。

无论从刑法总则第 10 条关于犯罪一般

概念的规定 (包括
“

但书
”

部分 )
,

还是第 1 1
、

1 2
、

13 条关于故意犯罪
,

过失犯罪
、 “
意外事件

”
的概

念规定
,

以及其他有关条文
,

其立法精神对非物质性的损害结果均无例外规定
。

刑法中的所有

犯罪
,

无论故意或者过失
,

也不分物质性的与非物质性的
,

都是以行为对社会造成或可能造成

某种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成立和处罚条件的
,

如果把某种损害结果排斥于某些犯罪构成客观要

件之外
,

就只能意味着这些犯罪没有社会危害性也可以成立
,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

这种没有损

害结果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是根本找不到的
。

犯罪结果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

同立法者在法律条文 中是否明确规定
,

怎样规定
,

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

这正如犯罪构成的其他必要要件
,

如犯罪客体
、

犯罪主体
,

犯罪的主观

罪过等等一样
,

虽然上述要件都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

但立法者并没有在每个法律条文

中一一明确规定
,

或者未作
“

千罪一律
”
的规定

。

刑法对犯罪结果的规定也是如此
。

我国刑法分

则根据具体犯罪的性质和特点等不同
,

对有些犯罪的结果作了具体的规定
,

如对
“

结果犯① 中

的犯罪结果
,

因为
,

这类犯罪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实际发生为犯罪成立的要件
,

故法律对这类犯

罪的犯罪结果必须作出明确规定
。

对其他物质性犯罪结果
,

由于其本身具有相对 比较具体
、

比

较确定的特点
,

法律一般也作了明确或原则的规定
。

由于非物质性犯罪结果本身具有的相对不

具体
、

不很确定的特点
,

立法者在条文中不便直接作出具体的规定
,

但是
,

立法者为了增加可操

作性
,

在有些条文中往往采用
“

情节严重
”

或
“

情节恶劣
”
等方式综合表述犯罪结果的程度

,

如刑

法第 1 45
、

1 47
、

1 82
、

1 83 条等等就是如此
。

这里的
“

情节严重
”

或者
“

情节恶劣
”
除其本身就直接

包含着某种严重危害结果的因素之外
,

其他表示情节的诸多因素
,

如犯暴的动机
、

手段
,

侵害对

象
、

时间
、

地点等等
,

也无一不从一个侧面体现着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

也
.

邓对社会关系的损害程

度
。

因此
,

不能简单地认为
,

凡立法者在法律条文中未直接规定犯罪结果
,

就断定在这些条文规

定的犯罪中
,

不要求犯罪结果
。

有些条文规定的犯罪
,

由于其本身的性质特别严重
,

或者损害结

果十分明显
,

立法者为了行文的方便
,

无须对犯罪结果作出明确规定
,

更不能认为这种犯罪不

要求犯罪结果
,

如刑法第 9 1
、

9 2
、

93
、

102 条等
。

这种情况在所谓
“
实质犯

”

中同样存在
,

如刑法第

1 32 条中就没有必要把
“
死亡

”

的结果作出明确规定
。

在刑法分则中
,

有些条文规定的犯罪
,

按

其性质应该规定犯罪结果或者应该用某种情节标志犯罪的危害程度
,

但是
,

由于立法技术上的

缺欠而没有作出规定
,

这是立法完善应该解决的问题之一
。

不能以现行条文的不足而得出这些

条文规定的犯罪不要求犯罪结果的结论
,

如刑法第 1 42
、

1 43
、

1 44 条等
。

总之
,

笔者认为
,

无论犯罪结果表现为物质性的损害结果
,

还是表现 为非物质性的损害结

果
,

都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客观要件
,

也就是说
,

犯罪结果当然是一 切犯罪构成必备的客观

要件之一
。

4
.

还应明确
,

犯罪结果虽然是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外在表现
,

属于 犯罪构成客观范畴的因

素
,

但是
,

就其内在涵义分析
,

又是行为人主观罪过发展的必然结果
,

或者说
,

犯罪结果是行为

人的主观认识因素与法律客观评价因素的辩证统一
。

① 这里所说的
“

结果犯
” .

仅指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实际发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
,

如 生失类犯罪和某些故意犯罪 (刑

法第 1 26 条等 )非指传统意义的
“
结果犯

” 。

传统 意义的
“
结果犯

”
与

“

实质犯
”
同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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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所说的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因素
,

在故意犯罪中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对一定犯

罪结果的
“

明知
” ,

在过失犯罪中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时对一定犯罪结果的
“

预见
”
(含

“
应当预

见
”
)

。

这里所说的法律客观评价因素
,

是指法律设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损害结果的标

准
。

这种标准
,

有的法律作了明确规定
,

有的则要根据立法精神科学推定
。

离开行为人的主观

认识因素
,

单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损害结果
,

去判断某种犯罪的结果
,

往往会挥淆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

如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未遂的损害结果可能完全相同
,

都会造成他人身体

的伤害结果
,

如果不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去分析
,

就会容易把 已经发生的伤害结果当作标志

故意伤害罪完成形态的犯罪结果
。

有些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在客观上的损害结果也可能完全

相同
,

如都造成了他人身体的轻伤害
,

都损坏了他人的财物等
,

如果不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

去分析
,

就难以确定哪些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
,

哪些不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
。

同理
,

如果离

开了法律对一定犯罪结果的设定标准
,

单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去判断犯罪结果
,

也是不能得出

正确结论的
。

因为行为人实施犯罪一般总是从 自身的原因出发的
,

而不是为了符合某种犯罪构

成的要件才去实施犯罪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认识因素具有不规范性
,

如果离

开法律对一定犯罪结果的规范要求
,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的结果也是难以确定的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犯罪结果的定义应当表述为
:

犯罪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

系
,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一定损害
。

它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客观必要要件之一
。

犯罪结果的定义与犯罪客体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含义并不重复
,

三者之间是辩证的统

一的关系
。

犯罪客体指的是某种社会关系
,

犯罪结果指的是行为对社会关系的损害
,

社会危害

性是对犯罪的社会意义的说明
,

即社会危害性是通过行为对客体的损害表现出来的
。

根据本文关于犯罪结果的理解
,

对于我国刑法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
、

与犯罪结果紧密相关

的几个理论间题就会迎刃而解
。

由于我们肯定了非物质性的犯罪结果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

的法律地位
,

犯罪结果当然就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
;
由于我们肯定了犯罪结果在一些直

接故意的犯罪里
,

既可表现为己经实际发生的损害结果
,

又可表现为可能发生的损害结果这样

两种形式
,

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当然就是标志犯罪完成的结果是否实际发生
;
由于我们

把犯罪结果与犯罪的完成统一起来
,

即犯罪结果的实际发生标志犯罪的完成
,

所以
,

犯罪的未

遂和中止都只能发生在犯罪的既遂 (也即完成 )以前
。

而犯罪行为已达既遂
,

只要犯罪结果 尚未

发生
,

就仍可成立犯罪中止
” ①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 既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犯罪构成客观

要件之一
,

所以因果关系中
“

果
”
的含义当然是指基本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犯罪结果

,

把具体案

件在客观上实际形成的损害结果一概当作因果关系中的结果不是够确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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